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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文化建设路向何方 

刘家琛

    

    

    

    

    “当前，法官违法乱纪的现象不时发生，使法院和法官的形象大打折扣，司法权威及公信力受到极大挑

战。这些问题究其原因，与法院文化的缺失不无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大法官、中国法

官协会副会长刘家琛如此分析法官文化的重要性。 

    时下，“法院文化”一词屡见报端，然而有人疑惑：“难道仅仅搞好法官的文体活动，打打球、唱唱

歌就能保证司法公正？” 

    究竟什么才是法院文化？哪条才是中国法院文化建设之路？何种文化才能成为法院工作持续发展的

“引擎”？6月11日，法官专家们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研讨会上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法院文化建

设指明了方向。 

    法院文化还是审判文化？ 

    对于什么是“法院文化”，刘家琛说，“法院文化”是近些年来大家约定俗成的名词。它是法院这个

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联的物

质表现的总和。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院长周建峡则强调了“审判文化”。他认为，说“审判文化”而不是“法院文

化”更能体现该文化的行业特征。离开审判实践，离开干警的参与，任何文化建设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

木，可能陷入怪圈。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院长吴杰到法院工作之前，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过六年教学研究工作。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法院文化应该与一般的文化有所区别，要体现审判特点，一般的琴棋书画能不能成

为法院文化建设内容还值得商榷。 

    “文化是一个多层次使用的概念。有作为社会形态的文化，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有作为知识体系

的文化，有作为精神生活的表现形态的一种文化，还有作为特殊群体精神生活的文化。”中国检察官协会

会长张智辉指出，把法院建设的所有内容都纳入法院文化是不恰当的。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则表示，西方有“法律文化”一词而无“法院文化”一词，“由此也似乎提醒我

们，法院文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对其研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主体还是载体？ 

    谈到法院文化的主体，北京市海淀法院认为，“法院文化建设必须突出法官在法院群体中的主体地

位。”理由是法官是社会纠纷的终局裁判者，法院文化建设必须与法官的社会角色相对称。而只有法官才

有资格穿着法袍，只有法官才能在法庭审理案件，只有法官才能决定裁判文书的最后内容。法袍、裁判文



书、审判建筑特征等法院物质文化符号，只有围绕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设计，并符合法官作为裁判终局者

的职能地位，具备了审判活动的特点，才符合法院文化的特色。 

    “法官文化的主体当然是法官，因为法制化社会的建立，司法公正的真正实现，除了需要有体现社会

公平、正义及人类良知的法律制度，更要有赖于执法者将其付诸实现，而法官则是法律的践行者，法官整

体素质的高低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决定性因素。”北京市一中院研究室主任马立娜说。 

    然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志铭认为，一般来说，主体是能动的，往往涉

及到权力的行使问题，如果是一个组织才需要提及到主体的问题。例如，可以说司法权的主体是法院或者

法官，在这里“主体”概念很明确。但是，在“文化”意义上，应当讨论的可能是载体的问题。 

    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 

    来自革命老区的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院长杨光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物质建设毫无疑问非常重

要，但在短时间内不能提高物质建设的情况下，法院文化建设应当更加偏重于或者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比

如说，如果能保证全院法官人手两台电脑，办公室一台家里一台，当然有利于工作，但法院目前的经济条

件是不允许的，而精神文明建设就不受这些限制。 

    “人民法院既面临着‘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与司法功能相对滞后’的基本矛盾，又必须接受执法地

位和司法公信力的严峻考验。”代表普遍观点的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当前新形势下，法院文

化建设必须围绕三个“文化”展开：一是法院的精神文化。在法官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宣示法律与个案的过

程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法官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不仅要借助于法律技术，还应取决于法官的良知

和选择，它们构成了法院文化的精神价值，树立了法院文化的独特魅力。二是法院的管理或行为文化。包

括法院审判和管理中长期形成的礼仪、习惯、成文或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等。三是法院的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是核心，贯穿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制度文化具有约束力，用来规范和制裁法官违纪行为，

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建设的基础，改善办公环境，提高法官薪酬福利待遇，是防止法官接受金钱诱惑的基

本保障。”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晴川律师认为，法院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三个层面同时

进行，才能保证法院文化建设目的的实现。 

    【相关链接】 

    “法院文化建设”发祥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针指导

下，一些法院管理者和法学界有识之士借鉴已在中国本土蓬勃发展的“企业文化”理念，相继在各种报刊

发表关于文化建院、文化强院的理论研讨文章，还有一些法院进行了实践探索。 

    本文原载于《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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